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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第 170次局務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年 2月 17日(星期四)上午 9時 

二、地點：視訊會議 

三、主席：局長劉奕霆                     紀錄：張詩珮 

四、出席人員： 

    副局長李麗珠 主任秘書蕭君杰 專門委員沈永華 專門委員江春慧   

行銷科長王大同 發展科長洪梅雲 產業科長闕玉玲 旅遊科長朱品澤 

出版科長鄒佳穎 行政科長葉煥輝 視資室主任彭議霆 電臺臺長胡紹謙  

秘書室主任謝佩君 會計室主任林佳樺 人事室主任謝靉倫 政風室主任

靳潔欣 專員陳木松 股長李宗岳 專員翁嫆琄 輔導員葉冠廷 研究員張

君潔 研究員任立美  

五、報告案:有關何明亮與本局之民事訴訟案，因法律事務管理系統規定民事

訴訟案須於局務會議提報，並提報局務會議對該案之意見，現新北地院

已駁回何明亮上訴案，確定本局勝訴。主席:同意照案執行。 

六、指裁示事項： 

  (一)111年度預算暨以前年度歲出保留依計畫進度確實執行，且採購案

件應依「臺北市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14、15點規定期限

(工程定作年度開始 6個月內開標、設備買受或定製 4個月內、工

程委託代辦 2個月內完成委託程序及委外進行研究、評估、調查及

規劃 4個月內)辦理。   

  (二)請發展科精簡局務會議提報表，列重要事項目及期程即可，另海外

行銷首發團很重要，請特別注意是否有機會能出國宣傳。  

  (三)請產業科提高防疫旅館員工第三劑疫苗接種率達 97%~98%以上，另

加強日租查察家次。 

  (四)防疫旅館補助截止日 111年 2月 28日，請發新聞稿提醒民眾。  

  (五)請城旅科跟研考會詢問有關城市博覽會進度，移展等事宜，以利後

續向府級申請預算。 

  (六)請視聽資訊室查詢臺北旅遊網 111年 1月瀏覽人數較去年同期減少

45.76%原因，於下次主管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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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有關本府來函，修訂本府採購專案稽核重點及評分表並自 111年 3

月起開始實施一事，其中辦理評選委員會時，召集人、副召集人均

為委員；召集人應由機關首長，或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一

級主管以上人員擔任；副召集人應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機

關內部人員擔任，請秘書室詢問相關文件修正範例後提供各科室。 

  (八)提醒各科室於宣傳本府相關施政成果活動照片時，請挑選優質及高

解析度照片。 

  (九)各科辦理大型活動請加強導入線上導覽、人流、金流等方式並納入

標規，以落實執行。 

  (十)有關城市博覽會，請各科檢視有無可加入成果，以利後續彙整。 

  (十一)政風室宣導事項請將資訊傳到局 LINE群組以周知同仁。 

  (十二)發展科、產業科同仁加班超時嚴重，請同仁應適時休息。 

七、散會：10時 30分 

 


